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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7_BD_97_

E4_B9_A6_E5_B9_B3__c122_485743.htm 今年第2期的《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制作的再审刑事判决

书，其裁判摘要是，被告人借款后，私自改变借款用途，将

所借款项用于其他商业活动，且为应付债权人的催讨，指使

他人伪造与其合作开发工程项目的企业印章和收款收据的，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人因对借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

成诈骗罪，但其指使他人伪造企业印章的行为，根据刑法

第280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被告人有期

徒刑3年。 其实，笔者之所以对这个案件或者再审刑事判决

书的关注，主要并不是对案情和文书本身感兴趣，而是对作

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对一起再审案件的改判改变了传统的

“关多久、判多久”的“习惯做法”，客观上对地方各级法

院将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从这份再审判决书上我们得

知，这份判决书是2004年1月7日作出的，判决结果是： 一、

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浙法刑终字第222号刑事判

决， 二、原审被告人胡祥祯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

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8年3月11日起至2001

年3月10日止）。 而据再审判决的首部介绍，本案被告人

是1998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的。 也就

是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的3年有期徒刑，在最高人

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之时，本案被告人的刑期早已在3年前届

满。按照“惯例”，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通常会作出“技术处理”，即按照“关多久，判多久”

的原则，再审时会根据已“实际执行的刑期”而判处其有期

徒刑6年，而不会只判处3年，以致于留下“后遗症”，在再

审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可能会来找司法机关的“麻烦”甚至引

起国家赔偿的发生??尽管此种“惯例”是有违法律规定的。 

因此，我们由衷地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举措叫好！ 本来，

对于犯罪分子应当如何量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一章中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的，即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

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

定判处”。 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也规

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

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

作出以下判决”。 从上述规定中，根本找不到在量刑时应当

考虑“关多少、判多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司法实践中

之所以会发生“关多久、判多久”现象，原因固然很多，但

这种做法无论是用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要求还是以司法为

民和法官的职业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毫无道理的，其结果

，也许会“保全”司法机关一时的“面子”，但它是以牺牲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的，最终还是会损害司法机关

的公正形象，使司法机关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失去独立、公

正的信誉。 －－－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

的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可以说，在所有的问题中，

恐怕再也没有比一个社会失去“司法公正”形象更为严重的

问题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